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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３１９８—２０１０《铝及铝合金箔》。本标准与ＧＢ／Ｔ３１９８—２０１０《铝及铝合金箔》相

比，除编辑性修改后，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适用范围（见第１章，２０１０年版的第１章）；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２章，２０１０年版的第２章）；

———修改了牌号、状态、尺寸规格的要求（见３．１．１，２０１０年版的３．１．１）；

———增加了需方应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按单面光铝箔或双面光铝箔供货的规定及单面光铝箔

供货卷取朝向的要求（见３．１．２）；

———修改了标记及示例的要求（见３．１．３，２０１０年版的３．１．２）；

———修改了局部厚度允许偏差的要求（见３．３．１．１，２０１０年版的３．３．１．１）；

———修改了室温拉伸力学性能的要求（见３．４，２０１０年版的３．４）；

———修改了针孔要求中铝箔厚度范围的最小值（见３．５．１，２０１０年版的３．６）；

———增加了在线检测针孔的要求（见３．５．２）；

———修改了粘附性的要求（见３．６．１，２０１０年版的３．７）；

———增加了局部粘附性的要求（见３．６．２）；

———删除了表面润湿张力宜不小于３３×１０－３Ｎ／ｍ的规定（见２０１０年版的３．８）；

———将“刷水试验结果”修改为“润湿性”，删除了Ｏ状态铝箔表面应无油斑的规定（见３．８，２０１０年

版的３．９）；

———增加了热封强度的要求（见３．１０）；

———修改了接头的要求（见３．１２，２０１０年版的３．１１）；

———增加了规格为３０５．０ｍｍ的管芯内径偏差（见３．１３）；

———将单面光铝箔、双面光铝箔的产品分类移到３．１产品分类中，删除了表面光亮程度的要求（见

３．１．２，２０１０年版的３．１３．１）；

———删除了“当立拿铝箔卷时，不允许有层与层之间的滑动以及管芯脱出”的规定（见２０１０年版的

３．１３．５）；

———增加了化学元素的分析和计算要求（见４．１．２）；

———增加了化学元素分析数值修约的要求（见４．１．３）；

———增加了尺寸修约的要求（见４．２．１）；

———修改了局部厚度的仲裁测定要求（见４．２．２，２０１０年版的４．２．１）；

———修改了室温拉伸力学性能的试验方法（见４．３，２０１０年版的４．３）；

———增加了在线检测针孔方法的要求（见４．４）；

———增加了粘附性的仲裁检测方法（见４．５）；

———增加了表面润湿张力的仲裁测定方法（见４．６）；

———增加了润湿性的仲裁检测方法（见４．７）；

———增加了热封强度的试验方法（见４．９）；

———增加了在线检测表面质量方法的要求（见４．１３）；

———增加了产品计重的要求（见５．３）；

———修改了检验项目的要求（见５．４，２０１０年版的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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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热封强度的取样规定（见５．５）；

———修改了检验结果的判定要求（见５．６，２０１０年版的５．５）；

———增加了产品标志中二维码或条形码等标识的规定（见６．１．１．２）；

———增加了包装箱标志中二维码或条形码等标识的规定（见６．１．２）；

———增加了采用钢托架、纸板包装箱、纸木包装箱包装的要求（见６．１．３）；

———修改了订货单（或合同）的内容（见第８章，２０１０年版的第７章）；

———增加了３１０２等５个牌号及其密度（见附录Ｂ，２０１０年版的附录Ｂ）。

本标准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４３）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厦门厦顺铝箔有限公司、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乳源东阳光优艾希杰精箔有限公司、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贵州中铝铝业有限公司、江苏

大亚铝业有限公司、昆山铝业有限公司、中铝铝箔有限公司、中铝瑞闽股份有限公司、云南浩鑫铝箔有限

公司、昆明冶金研究院、云南大理天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云南新兴仁恒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建国、田小梅、赵立锋、吴保剑、夏俊杰、张劲松、晏南军、华焕灵、高臖、

贾瑞娇、池国明、刘桂云、陈清、张义光、孙雁宏。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３１９８—１９８２、ＧＢ３１９８—１９９６、ＧＢ／Ｔ３１９８—２００３；ＧＢ／Ｔ３１９８—２０１０；

———ＧＢ３６１４—１９８３、ＧＢ／Ｔ３６１４—１９９９；

———ＧＢ３６１６—１９８３、ＧＢ／Ｔ３６１９—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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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及铝合金箔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铝及铝合金箔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质量证明书与

订货单（或合同）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铝及铝合金箔（以下简称铝箔）。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４５４　纸耐破度的测定

ＧＢ／Ｔ３１９０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

ＧＢ／Ｔ３１９９　铝及铝合金加工产品　包装、标志、运输、贮存

ＧＢ／Ｔ７９９９　铝及铝合金光电直读发射光谱分析方法

ＧＢ／Ｔ８１７０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ＧＢ／Ｔ１６８６５　变形铝、镁及其合金加工制品拉伸试验用试样及方法

ＧＢ／Ｔ１７４３２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分析取样方法

ＧＢ／Ｔ２０９７５（所有部分）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ＧＢ／Ｔ２２６３８．１　铝箔试验方法　第１部分：厚度的测定

ＧＢ／Ｔ２２６３８．２　铝箔试验方法　第２部分：针孔的检测

ＧＢ／Ｔ２２６３８．３　铝箔试验方法　第３部分：粘附性的检测

ＧＢ／Ｔ２２６３８．４　铝箔试验方法　第４部分：表面润湿张力的测定

ＧＢ／Ｔ２２６３８．５　铝箔试验方法　第５部分：润湿性的检测

ＧＢ／Ｔ２２６３８．６　铝箔试验方法　第６部分：直流电阻的测定

ＧＢ／Ｔ２２６３８．７　铝箔试验方法　第７部分：热封强度的测定

３　要求

３．１　产品分类

３．１．１　铝箔的牌号、状态及尺寸规格见表１。需方需要其他牌号、状态、尺寸规格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

定，并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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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牌号、状态及尺寸规格

牌号 状态

尺寸规格

ｍｍ

厚度犜 宽度 管芯内径 卷外径

１０３５、１０５０、１０６０、

１０７０、１１００、１１４５、

１２００、１２３５

２Ａ１１、２０２４

３００３

３００４、３００５、

３１０４、３１０５

３１０２

４Ａ１３

５Ａ０２

５Ｂ０２

５００５

５０５２

５０８２、５０８３

８００６

８０２１、８０２１Ｂ

８０１１、８０１１Ａ、

８０７９、８１１１

Ｏ

Ｈ２２

Ｈ１４、Ｈ２４

Ｈ１６、Ｈ２６

Ｈ１８

Ｈ１９

Ｏ、Ｈ１８

Ｏ

Ｈ１２、Ｈ２２

Ｈ１４、Ｈ２４

Ｈ１６、Ｈ２６

Ｈ１８

Ｈ１９

Ｏ、Ｈ１９

Ｈ１８

Ｏ、Ｈ１８

Ｏ

Ｈ１６、Ｈ２６

Ｈ１８

Ｈ１８

Ｏ

Ｏ

Ｈ１４、Ｈ２４

Ｈ１６、Ｈ２６

Ｈ１８

Ｈ１９

Ｏ、Ｈ１８、Ｈ３８

Ｏ

Ｈ２２

Ｈ２４

Ｈ２６

Ｈ１８

Ｏ

Ｏ

Ｈ２２

Ｈ１４、Ｈ２４

Ｈ２６

Ｈ１８

Ｈ１９

０．００４０～０．２０００

＞０．００４５～０．２０００

０．００４５～０．２０００

０．００４５～０．２０００

０．００４５～０．２０００

＞０．００６０～０．２０００

０．０３００～０．２０００

０．００９０～０．２０００

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０

０．０２７０～０．２０００

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

０．０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０．０１７０～０．１５００

０．０３００～０．２０００

０．０８００～０．２０００

０．０３００～０．２０００

０．０３００～０．２０００

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

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０

０．０３００～０．０４００

０．１３００～０．１６００

０．０３００～０．２０００

０．０５００～０．２０００

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

０．０５００～０．２０００

＞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

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

０．００６０～０．２０００

０．０３５０～０．２０００

０．０３５０～０．２０００

０．０３５０～０．２０００

０．０１８０～０．２０００

０．００５０～０．０９００

０．００５０～０．２０００

０．０３５０～０．２０００

０．０３５０～０．２０００

０．０３５０～０．２０００

０．０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０

５０．０～１８９０．０

７５．０、７６．２、

１５０．０、１５２．４、

３００．０、３０５．０、

４００．０、４０６．０

１５０～１２００

１００～１２００

１００～１８５０

２５０～１２００

３．１．２　铝箔分为单面光铝箔和双面光铝箔，需方应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按单面光铝箔或双面光铝

箔供货。单面光铝箔按亮面朝外卷取进行供货，需要按暗面朝外卷取进行供货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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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并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

３．１．３　铝箔的标记按照产品名称、标准编号、牌号、状态、厚度、宽度的顺序表示。标记示例如下：

１２３５牌号、Ｏ状态、厚度为０．０１５０ｍｍ、宽度为４７６．０ｍｍ的铝箔，标记为：

铝箔 ＧＢ／Ｔ３１９８１２３５Ｏ０．０１５×４７６

３．２　化学成分

铝箔的化学成分应符合ＧＢ／Ｔ３１９０的规定。对化学成分有特殊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

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

３．３　尺寸偏差

３．３．１　厚度

３．３．１．１　局部厚度

２Ａ１１、２０２４、５Ａ０２、５０５２合金铝箔的局部厚度允许偏差为±５％Ｔ，其他牌号铝箔的局部厚度偏差

应符合表２的规定。需要高精级时，应在订货单（或合同）中具体注明，未注明时按普通级供货。

表２　局部厚度偏差 单位为毫米

厚度犜

局部厚度允许偏差

高精级 普通级

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９０ ±５％犜 ±６％犜

＞０．００９０～０．２０００ ±４％犜 ±５％犜

３．３．１．２　平均厚度

需方对铝箔的平均厚度有要求时，应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铝箔的平均厚度偏差应符合表３的

规定。

表３　平均厚度偏差

卷批量

ｔ

平均厚度允许偏差

ｍｍ

≤３ ±５％犜

＞３～１０ ±４％犜

＞１０ ±３％犜

３．３．２　宽度

铝箔的宽度偏差应符合表４的规定。需要高精级时，应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未注明时按普通

级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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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宽度偏差 单位为毫米

宽度
宽度允许偏差

高精级 普通级

≤２００．０ ±０．５ ±１．０

＞２００．０～１２００．０ ±１．０

＞１２００．０ ±２．０

３．３．３　长度、卷外径

定尺交货的铝箔，长度偏差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非定尺交货的铝

箔，长度或卷外径偏差宜符合表５的规定。

表５　长度或卷外径偏差

卷外径

ｍｍ

长度犔的允许偏差ａ

ｍ

每批中个数不少于

８０％的铝卷

每批中个数少于

２０％的铝卷

卷外径允许偏差

ｍｍ

每批中个数不少于

８０％的铝卷

每批中个数少于

２０％的铝卷

≤４５０ ±２％犔 ±５％犔 —

＞４５０ — ±１０ ±２０

　
ａ 当订货单（或合同）中要求单向偏差时，其允许偏差值应为表中对应数值的２倍。

３．３．４　错层、塔形

铝箔卷端面错层和塔形应符合表６的规定，需要高精级时，应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未注明时

按普通级供货。

表６　错层和塔形要求 单位为毫米

错层 塔形

高精级 普通级 高精级 普通级

≤０．５ ≤１．０ ≤１．０ ≤２．０

３．４　室温拉伸力学性能

铝箔的室温拉伸试验结果应符合表７的规定。需方有特殊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订货

单（或合同）中注明。

４

犌犅／犜３１９８—２０２０



表７　室温拉伸力学性能

牌号 状态
厚度犜

ｍｍ

室温拉伸试验结果

抗拉强度犚ｍ

ＭＰａ

断后伸长率

％

不小于

犃５０ｍｍ 犃１００ｍｍ

１０３５、１０５０、

１０６０、１０７０、

１１００、１１４５、

１２００、１２３５

Ｏ

Ｈ２２

Ｈ１４、Ｈ２４

Ｈ１６、Ｈ２６

Ｈ１８

Ｈ１９

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６０ ４５～９５ — —

０．００６０～０．００９０ ４５～１００ — —

＞０．００９０～０．０２５０ ４５～１０５ — １．５

＞０．０２５０～０．０４００ ５０～１０５ — ２．０

＞０．０４００～０．０９００ ５５～１０５ — ２．０

＞０．０９００～０．１４００ ６０～１１５ １２ —

＞０．１４００～０．２０００ ６０～１１５ １５ —

＞０．００４５～０．０２５０ — — —

＞０．０２５０～０．０４００ ９０～１３５ — ２

＞０．０４００～０．０９００ ９０～１３５ — ３

＞０．０９００～０．１４００ ９０～１３５ ４ —

＞０．１４００～０．２０００ ９０～１３５ ６ —

０．００４５～０．０２５０ — — —

＞０．０２５０～０．０４００ １１０～１６０ — ２

＞０．０４００～０．０９００ １１０～１６０ — ３

＞０．０９００～０．１４００ １１０～１６０ ４ —

＞０．１４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１０～１６０ ６ —

０．００４５～０．０２５０ — — —

＞０．０２５０～０．０９００ １２５～１８０ — １

＞０．０９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２５～１８０ ２ —

＞０．００６０～０．２０００ ≥１４０ — —

＞０．００６０～０．２０００ ≥１５０ — —

２Ａ１１

Ｏ

Ｈ１８

０．０３００～０．０４９０ ≤１９５ １．５ —

＞０．０４９０～０．２０００ ≤１９５ ３．０ —

０．０３００～０．０４９０ ≥２０５ — —

＞０．０４９０～０．２０００ ≥２１５ — —

２０２４

Ｏ

Ｈ１８

０．０３００～０．０４９０ ≤１９５ １．５ —

＞０．０４９０～０．２０００ ≤２０５ ３．０ —

０．０３００～０．０４９０ ≥２２５ — —

＞０．０４９０～０．２０００ ≥２４５ —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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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续）

牌号 状态
厚度犜

ｍｍ

室温拉伸试验结果

抗拉强度犚ｍ

ＭＰａ

断后伸长率

％

不小于

犃５０ｍｍ 犃１００ｍｍ

３００３

Ｏ

Ｈ１２

Ｈ２２

０．００９０～０．０１２０ ８０～１３５ — —

＞０．０１８０～０．２０００ ８０～１４０ — —

０．１５００～０．２００ １１０～１６０ — —

０．０２００～０．０５００ １１０～１６０ — ３．０

＞０．０５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１０～１６０ １０．０ —

Ｈ１４ ０．０３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４０～１９０ — —

Ｈ２４ ０．０２７０～０．２０００ １４０～１９０ １．０ —

Ｈ１６ 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７０ — —

Ｈ２６ 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７０ １．０ —

Ｈ１８ ０．０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９０ １．０ —

Ｈ１９ ０．０１７０～０．１５００ ≥２００ — —

３００４、３１０４ Ｈ１９ ０．１２００～０．２０００ ≥２８０ — —

３００５、３１０５ Ｈ１９ ０．１５００～０．２０００ ≥２３０ — —

３１０２ Ｈ１８ ０．０８００～０．２０００ ≥２００ — —

３１０４ Ｏ ０．０３００～０．１５００ １５５～１９５ — —

５Ａ０２

Ｏ

Ｈ１６、Ｈ２６

Ｈ１８

０．０３００～０．０４９０ ≤１９５ — —

０．０５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９５ ４．０ —

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 ≥２５５ — —

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０ ≥２６５ — —

５Ｂ０２ Ｈ１８ ０．０３００～０．０４００ ≥２５０ — —

５００５ Ｏ ０．１３００～０．１６００ １００～１４０ — —

５０５２

Ｏ ０．０３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７５～２２５ ４ —

Ｈ１４、Ｈ２４ ０．０５００～０．２０００ ２５０～３００ — —

Ｈ１６、Ｈ２６ 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 ≥２７０ — —

Ｈ１８ ０．０５００～０．２０００ ≥２７５ — —

Ｈ１９ ＞０．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 ≥２８５ １ —

８００６ Ｏ

０．００６０～０．００９０ ８０～１３５ — １

＞０．００９０～０．０２５０ ８５～１４０ — ２

＞０．０２５０～０．０４０ ８５～１４０ — ３

＞０．０４０～０．０９００ ９０～１４０ — ４

＞０．０９００～０．１４００ １１０～１４０ １５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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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续）

牌号 状态
厚度犜

ｍｍ

室温拉伸试验结果

抗拉强度犚ｍ

ＭＰａ

断后伸长率

％

不小于

犃５０ｍｍ 犃１００ｍｍ

８００６

Ｏ

Ｈ２２

Ｈ２４

Ｈ２６

Ｈ１８

＞０．１４００～０．２００ １１０～１４０ ２０ —

０．０３５０～０．０９００ １２０～１５０ ５．０ —

＞０．０９００～０．１４００ １２０～１５０ １５ —

＞０．１４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２０～１５０ ２０ —

０．０３５０～０．０９００ １２５～１５０ ５．０ —

＞０．０９００～０．１４００ １２５～１５５ １５ —

＞０．１４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２５～１５５ １８ —

０．０９００～０．１４００ １３０～１６０ １０ —

０．１４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３０～１６０ １２ —

０．０１８０～０．０２５０ ≥１４０ — —

＞０．０２５０～０．０４００ ≥１５０ — —

＞０．０４００～０．０９００ ≥１６０ — １

＞０．０９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６０ ０．５ —

８０２１、８０２１Ｂ Ｏ

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６０ ６０～１１０ — １．５

＞０．００６０～０．００９０ ７０～１１０ — １．５

＞０．００９０～０．０２５０ ７５～１１５ — —

＞０．０２５０～０．０９００ ８０～１２０ — １１

Ｏ

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９０ ５０～１００ — ０．５

＞０．００９０～０．０２５０ ５５～１１０ — １

＞０．０２５０～０．０４００ ５５～１１０ — ４

＞０．０４００～０．０９００ ６０～１２０ — ４

＞０．０９００～０．１４００ ６０～１２０ １３ —

＞０．１４００～０．２０００ ６０～１２０ １５ —

８０１１、８０１１Ａ、

８０７９、８１１１
Ｈ２２

Ｈ１４

Ｈ２４

０．０３５０～０．０４００ ９０～１５０ — １．０

＞０．０４００～０．０９００ ９０～１５０ — ２．０

＞０．０９００～０．１４００ ９０～１５０ ５ —

＞０．１４００～０．２０００ ９０～１５０ ６ —

０．１５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２０～１７０ — —

０．０３５０～０．０４００ １２０～１７０ ２ —

＞０．０４００～０．０９０ １２０～１７０ ３ —

＞０．０９００～０．１４００ １２０～１７０ ４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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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续）

牌号 状态
厚度犜

ｍｍ

室温拉伸试验结果

抗拉强度犚ｍ

ＭＰａ

断后伸长率

％

不小于

犃５０ｍｍ 犃１００ｍｍ

８０１１、８０１１Ａ、

８０７９、８１１１

Ｈ２４

Ｈ２６

Ｈ１８

Ｈ１９

＞０．１４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２０～１７０ ５ —

０．０３５０～０．００９０ １４０～１９０ １ —

＞０．０９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４０～１９０ ２ —

０．０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６０ — —

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７０ — —

３．５　针孔

３．５．１　铝箔的针孔个数、针孔直径应符合表８的规定。需要高精级或超高精级时，应在订货单（或合

同）中注明，未注明时按普通级供货。

表８　针孔

厚度

ｍｍ

针孔个数，不大于

任意１ｍ２ 内
任意４ｍｍ×４ｍｍ或１ｍｍ

×１６ｍｍ面积上的针孔个数

超高精级 高精级 普通级 超高精级 高精级 普通级

针孔直径

ｍｍ

不大于

超高精级 高精级 普通级

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６０ 供需双方商定

０．００６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０．００６０～０．００６５ ４００ ６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６５～０．００７０ １５０ ３００ ５００

＞０．００７０～０．００９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０．００９０～０．０１２０ ２０ ５０ １００

＞０．０１２０～０．０１８０ １０ ３０ ５０

＞０．０１８０～０．０２００ ３ ２０ ３０

＞０．０２００～０．０４００ ０ ５ １０

＞０．０４００ ０ ０ ０

６ ７ ８

３

０

０．１ ０．２ ０．３

３．５．２　需方要求在线检测针孔时，针孔个数、针孔直径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订货单（或合同）中

注明。

３．６　粘附性

３．６．１　退火态铝箔整体的开卷性能应良好，展开时不准许粘连或撕裂。铝箔借自重自然展开所需的脱

落长度应符合表９的规定。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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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粘附性

厚度

ｍｍ

宽度

ｍｍ

脱落长度

ｍ

≤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

３．６．２　需方对退火态铝箔局部粘附性有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铝

箔局部借自重自然展开所需的脱落长度宜不大于１．５ｍ。

３．７　表面润湿张力

需方对铝箔的表面润湿张力有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

３．８　润湿性

需方对Ｏ状态铝箔的表面润湿性有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表

面润湿性宜达到Ｂ级或优于Ｂ级。

３．９　直流电阻

需方对铝箔的直流电阻有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１１４５、１２３５

牌号铝箔的直流电阻参见附录Ａ。

３．１０　热封强度

需方对铝箔的热封强度有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

３．１１　破裂强度

需方对铝箔的破裂强度有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

３．１２　接头

铝箔断头应用超声波焊接仪焊接或用耐高温胶带粘接牢固并保持平整，接头处应作明显标记。每

卷铝箔的接头个数、接头间距应符合表１０的规定。需要高精级时，应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未注明

时按普通级供货。

表１０　接头

卷外径

ｍｍ

每卷允许接头个数，不大于

厚度

ｍｍ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１２０

＞０．０１２０～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４００
＞０．０４００

接头间距

ｍ

高精级 普通级

≤２００ １ ０ ０ ０

＞２００～３９０ １ １ １ １

＞３９０～４５０ ３ ２ １ １

＞４５０～６５０ ４ ３ ２ ２

＞６５０ ５ ４ ３ ３

０

１

０

—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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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　管芯

管芯材质、长度、长度偏差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管芯的内、外壁应洁

净、光滑、无污物。管芯内径及偏差应符合表１１的规定。

表１１　管芯内径偏差 单位为毫米

管芯内径 管芯内径允许偏差

７５．０、７６．２ ±０．５

１５０．０、１５２．４
＋１．０

０

３００．０、３０５．０、４００．０、４０６．０ ±２．０

３．１４　外观质量

３．１４．１　铝箔表面应平整、洁净。不准许有腐蚀、辊印、擦伤、划伤、暗面亮点、油斑、起皱等影响使用的

缺陷，不准许有严重的起棱、起鼓、亮线、色差、条纹及影响使用的碰伤。

３．１４．２　铝箔卷端面应整齐，边缘光滑、无毛刺。

３．１４．３　管芯长度应不小于箔宽，且任一端不准许凹入铝箔卷。

３．１４．４　需方要求在线检测表面质量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在线检测表面质量的要求，并在订货单

（或合同）中注明。

４　试验方法

４．１　化学成分

４．１．１　化学成分按 ＧＢ／Ｔ２０９７５ 或 ＧＢ／Ｔ７９９９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仲裁分析检测应采用
ＧＢ／Ｔ２０９７５规定的方法进行。

４．１．２　分析数值的判定采用修约比较法，数值修约规则按ＧＢ／Ｔ８１７０的有关规定进行，修约数位应与

ＧＢ／Ｔ３１９０规定的极限数位一致。

４．２　尺寸偏差

４．２．１　尺寸修约

尺寸测量值不准许修约，极限数值的判定方法应符合ＧＢ／Ｔ８１７０的规定。

４．２．２　局部厚度

铝箔局部厚度采用能保证检测精度的仪器测量。厚度小于０．１０００ｍｍ 的铝箔厚度测定方法按
ＧＢ／Ｔ２２６３８．１规定进行，厚度不小于０．１０００ｍｍ的铝箔厚度测定方法按ＧＢ／Ｔ２２６３８．１规定进行。

４．２．３　平均厚度

平均厚度按式（１）计算。

犈ｍ＝
犘×１０

６

犔×犠 ×犇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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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犈ｍ ———铝箔的平均厚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犘 ———铝箔卷的净重，单位为千克（ｋｇ）；

犔 ———铝箔长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犠 ———铝箔宽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犇 ———铝箔密度（按ＧＢ／Ｔ２２６３８．１计算，常用牌号的密度值参见附录Ｂ），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

（ｇ／ｃｍ
３）。

４．２．４　其他尺寸

铝箔的其他尺寸采用能保证相应精度的工具或仪器测量。

４．３　室温拉伸力学性能

铝箔的室温拉伸力学性能试验按ＧＢ／Ｔ１６８６５规定的方法进行。

４．４　针孔

铝箔的针孔按ＧＢ／Ｔ２２６３８．２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在线检测针孔的试验方法由供需双方协商确

定，并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

４．５　粘附性

铝箔的粘附性按ＧＢ／Ｔ２２６３８．３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仲裁检测方法按ＧＢ／Ｔ２２６３８．３规定的整体

检测法进行。

４．６　表面润湿张力

铝箔的表面润湿张力按ＧＢ／Ｔ２２６３８．４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仲裁测定方法按ＧＢ／Ｔ２２６３８．４规定

的擦拭法进行。

４．７　润湿性

铝箔的润湿性按ＧＢ／Ｔ２２６３８．５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仲裁检测方法按ＧＢ／Ｔ２２６３８．５规定的擦拭

法进行。

４．８　直流电阻

铝箔的直流电阻按ＧＢ／Ｔ２２６３８．６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铝箔的直流电阻可由供方采用规定厚度

（一般为０．２５ｍｍ～０．３６ｍｍ）的坯料（试样表面应洁净、无油痕）检测直流电阻作为铝箔的试验结果。

４．９　热封强度

铝箔的热封强度按ＧＢ／Ｔ２２６３８．７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４．１０　破裂强度

铝箔的破裂强度试验方法参照ＧＢ／Ｔ４５４的规定进行。

４．１１　接头

根据接头标记计算每卷铝箔接头数；根据铝箔卷端面相邻接头的层间壁厚（借助相应精度的量具测

量）换算出接头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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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定期检验 工艺保证

化学成分
Ｐｂ、Ｃｄ、Ｈｇ、Ｃｒ

６＋ — √ √

其他元素 √ — —

尺寸偏差
平均厚度 —ａ — —

其余尺寸偏差 √ — —

室温拉伸力学性能 √ — —

厚度≤０．０５００ｍｍ铝箔的针孔 √ — —

厚度＞０．０５００ｍｍ铝箔的针孔 — √ √

粘附性（局部粘附性除外） √ — —

局部粘附性 —ａ — —

表面润湿张力 —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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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　管芯

管芯尺寸偏差用能保证相应精度的量具测量，管芯材质由供方保证，其他项目目视检查。

４．１３　外观质量

铝箔的外观质量以目视检查。在线检测表面质量的试验方法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订货单（或

合同）中注明。

５　检验规则

５．１　检查与验收

５．１．１　产品应由供方进行检验，保证产品质量符合本标准及订货单（或合同）的规定，并填写质量证

明书。

５．１．２　需方应对收到的产品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检验。检验结果与本标准及订货单（或合同）的规定

不符时，应以书面形式向供方提出，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属于外观质量及尺寸偏差的异议，应在收到

产品之日起一个月内提出，属于其他性能的异议，应在收到产品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如需仲裁，可委

托供需双方认可的单位进行，并在需方共同取样。

５．２　组批

产品应成批提交验收，每批应由同一牌号、状态、尺寸规格的产品组成，批重不限。

５．３　计重

产品应检斤计重（除非供需双方另有约定）。

５．４　检验项目及工艺保证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定期检验项目和工艺保证项目应符合表１２的规定。供方每年至少应进行一次定期

检验。

表１２　检验项目及工艺保证项目



表１２（续）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定期检验 工艺保证

润湿性 —ａ — —

直流电阻 —ａ — —

热封强度 —ａ — —

破裂强度 —ａ — —

接头 √ — —

管芯材质 — — √

管芯其余要求 √ — —

外观质量 √ — —

注：表中“√”表示“选择”；“—”表示“不选择”。

ａ 订货单（或合同）中有要求且注明检验时为“√”。

５．５　取样

产品取样应符合表１３的规定。

表１３　产品取样

检验项目 取样规定 要求的章条号 试验方法的章条号

化学成分 按 ＧＢ／Ｔ１７４３２的规定进行 ３．２ ４．１

尺寸偏差 逐卷检查 ３．３ ４．２

室温拉伸力学性能

每批（热处理炉）抽取不少于１卷，每卷切取

３个纵向试样，试样应符合 ＧＢ／Ｔ１６８６５的

规定

３．４ ４．３

针孔 每批不少于２卷 ３．５ ４．４

粘附性 每批（热处理炉）不少于１卷 ３．６ ４．５

表面润湿张力 每批（热处理炉）不少于１卷 ３．７ ４．６

润湿性 每批（热处理炉）不少于１卷 ３．８ ４．７

直流电阻 每批不少于１卷 ３．９ ４．８

热封强度 每批不少于１卷 ３．１０ ４．９

破裂强度 每批不少于１卷 ３．１１ ４．１０

接头 逐卷检查 ３．１２ ４．１１

管芯 每批不少于２根 ３．１３ ４．１２

外观质量 逐卷检查 ３．１４ ４．１３

５．６　检验结果的判定

５．６．１　任一试样的化学成分不合格时，产品能区分熔次时，则判该试样代表的熔次不合格，其他熔次依

次检验，合格者交货。不能区分熔次时，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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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２　任一产品的尺寸偏差不合格时，判该卷产品不合格。

５．６．３　任一试样的室温拉伸力学性能不合格时，应从该批（炉）产品（包括该不合格试样代表的那件产

品）中（或该不合格试样代表的那件产品上）另取双倍数量的试样进行重复试验。重复试验结果全部合

格，则判该批（炉）产品合格。若重复试验结果中仍有试样性能不合格，则判该批（炉）产品不合格。经供

需双方商定允许供方逐卷检验时，合格者交货。

５．６．４　任一产品的针孔不合格时，判该批产品不合格。但允许供方逐卷检验，合格者交货。

５．６．５　任一产品的粘附性、表面润湿张力、润湿性不合格时，应从该批（炉）产品（包括该不合格的产品）

另取双倍数量的产品进行重复试验。重复试验结果全部合格，则判该批（炉）产品合格。若重复试验结

果中仍有不合格，则判该批（炉）产品不合格。经供需双方商定允许供方逐卷检验时，合格者交货。

５．６．６　任一产品的直流电阻不合格时，产品能区分熔次时，则判该产品代表的熔次不合格，其他熔次依

次检验，合格者交货。不能区分熔次时，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５．６．７　任一产品的热封强度不合格时，判该批产品不合格。经供需双方商定允许供方逐卷检验时，合

格者交货。

５．６．８　任一产品的破裂强度不合格时，判该批产品不合格。经供需双方商定允许供方逐卷检验时，合

格者交货。

５．６．９　任一产品的接头不合格时，判该卷产品不合格。

５．６．１０　任一产品的管芯不合格时，判该批产品不合格，但允许逐卷检验，合格者交货。

５．６．１１　任一产品的外观质量不合格时，判该卷产品不合格。

６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６．１　标志

６．１．１　产品标志

６．１．１．１　在检验合格的每卷产品上应做标记（或贴标签），标记内容如下：

ａ）　产品名称；

ｂ）　牌号、状态；

ｃ）　尺寸规格；

ｄ）　批号（或卷号）；

ｅ）　净重；

ｆ）　供方质检部门的检印（或质检人员的签名或印章）。

６．１．１．２　当需方对产品标志有二维码或条形码等标识要求时，应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订货单（或合

同）中注明。

６．１．２　包装箱标志

产品包装箱的标志应符合ＧＢ／Ｔ３１９９的规定。当需方对包装箱标志有二维码或条形码等标识要

求时，应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

６．２　包装、运输、贮存

产品的包装、运输、贮存按ＧＢ／Ｔ３１９９的规定执行。需方要求使用钢托架、纸板包装箱、纸木包装

箱进行包装或有特殊要求时，应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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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质量证明书

每批铝箔应附有产品质量证明书，其上注明：

ａ）　供方名称；

ｂ）　产品名称；

ｃ）　牌号、状态

ｄ）　尺寸规格；

ｅ）　净重；

ｆ）　批号（或卷号）；

ｇ）　各项分析项目的检验结果；

ｈ）　本标准编号；

ｉ）　供方质检部门的印章；

ｊ）　包装日期（或出厂日期）。

８　订货单（或合同）内容

订购本标准所列产品的订货单（或合同）内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产品名称。

ｂ）　牌号、状态。

ｃ）　尺寸规格。

ｄ）　重量。

ｅ）　管芯材质及规格。

ｆ）　铝箔类型（单面光铝箔、双面光铝箔）。

ｇ）　对单面光铝箔卷取朝向有要求时，应具体注明。

ｈ）　对产品的局部厚度偏差、宽度偏差、错层、塔形、针孔、接头有高精级或更高级别要求时，应具体

注明。

ｉ）　对产品的平均厚度、长度、在线检测针孔及其试验方法、局部粘附性、表面润湿张力、润湿性、直

流电阻、热封强度、破裂强度、在线检测表面质量及其试验方法有要求时，应具体注明。

ｊ）　对产品标志、包装箱标志有二维码或条形码等标识要求时，应具体注明。

ｋ）　要求使用钢托架、纸板包装箱、纸木包装箱时，应具体注明。

ｌ）　其他特殊要求：

———特殊的化学成分；

———特殊的室温拉伸力学性能；

———特殊的包装方式。

ｍ）　本标准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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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１１４５、１２３５牌号铝箔的直流电阻

１１４５、１２３５牌号铝箔的直流电阻参见表Ａ．１。

表犃．１　１１４５、１２３５牌号铝箔的直流电阻

标定厚度

ｍｍ

直流电阻（长度１０００．０ｍｍ，宽度１０．０ｍｍ） 
Ω

≤

０．００６０ ０．５５

０．００６５～０．００７０ ０．５１

０．００８０ ０．４３

０．００９０ ０．３６

０．０１００ ０．３２

０．０１１０ ０．２８

０．０１６０ ０．２５

　注：纯度越高的纯铝，其电阻值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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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常见铝及铝合金密度

常见铝及铝合金密度见表Ｂ．１。

表犅．１　常见铝及铝合金密度

牌号
密度

ｇ／ｃｍ
３

１０５０ ２．７０５

１０６０ ２．７０５

１０７０ ２．７００

１１００ ２．７１０

１１４５ ２．７００

１２００ ２．７００

１２３５ ２．７０５

３００３ ２．７３０

３１０２ ２．７３０

５０５２ ２．６８０

５Ａ０２ ２．６６０

８００６ ２．７４０

８０１１ ２．７１０

８０１１Ａ ２．７１０

８１１１ ２．７１０

８０２１ ２．７３０

８０２１Ｂ ２．７２０

８０７９ ２．７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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